
高雄市左營戶政事務所辦理 
「四月舊城‧時光戀曲」單身聯誼活動簡章 

一、目的： 

    (一)為因應少子化提倡宣導適齡結婚生育觀念，營造其「樂婚、願生、能養」社

會，規劃適婚單身男女交誼及互動情境，增進兩性良性互動與情感交流，擴

大社交生活領域，落實推動國家人口政策之實現與成長。 

    (二)推廣左營舊城歷史文化及在地產業內涵與故事，透過聯誼活動結合文化資

產，活化舊城基地全新體驗，豐富舊城文化全新印象。 

二、指導機關：高雄市政府民政局 

三、主辦機關：高雄市左營戶政事務所 

四、協辦機關：高雄舊城文化協會、中外餅舖、杏福巷子 

五、活動資訊: 

   (一)活動日期：112年 4月 23日(星期日)13:00至 17:00 

  (二)活動地點：高雄舊城文化協會(左營區龜山巷 150號之 2) 

  (三)參加人數：24~32人(12~16對男女)主辦機關得視實際報名情況酌予調整參加

人數。 

  (四)報名費用：每人 200元整 (*通知錄取後繳費)。 

六、參加對象： 

   (一)男生年滿 25歲以上 40歲以下(民國 72-87年出生)之未婚男女。 

   (二)女生年滿 25歲以上 40歲以下(民國 72-87年出生)之未婚男女。 

   (三)婚姻存續中、同居或已有婚約者不符合本次活動參加資格，不予錄取。 

七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 4月 12日止 

八、活動行程與內容設計(*錄取後通知流程) 

九、報名及繳費注意事項： 

  (一)欲參加者請填妥線上報名表單及線上上傳身分證正反面，或填寫紙本報名表

(附件)繳交至左營戶政事務所。 

  (二)活動報名非以報名順序為錄取原則，本所對報名人員保有審查權，經通知報

名成功之正取人員，以電話及電子郵件通知繳費及活動訊息，未列入正取參

加人名單者，以電子郵件寄送「備取通知」；正取人員依通知於 3天內辦理

繳款事宜，始完成報名成功手續。未如期繳費者，視同放棄，不另行催繳，

其名額將由備取人員遞補。 

    (三)參加者以今(112)年度未參加過本市其他戶政事務所辦理其他場次單身聯誼

活動梯次者為優先；已參加過本活動其他梯次者列為備取人員。 

  (四)報名錄取後因故無法參加者，請於活動前 3天(不含活動當日)以電話告知主

辦單位，逾期或無故不到，恕不退費。另非經主辦機關同意，不得私自尋覓

人代理參加。 

  (五)本活動包含戶外行程，參加者須做好防曬及防蚊措施，穿著輕便休閒服裝鞋

具，並視天候狀況，自行備妥雨具。 



  (六)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及肖像權，參加者須同意於報名表單填寫報名資

訊，包括姓名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、出生年月日等個人資料供作查核身分

使用；活動期間所拍攝之照片及影片，將作為後續追踨辦理成果、宣導本活

動等網路媒體使用，如不同意將無法參加本活動。 

十、洽詢電話：（07）5829803 #62 鄭先生或 #28 劉先生 

十一、注意事項： 

      本活動除因天災等不可抗力之因素另擇期舉行外，均照常辦理，請務必全程參

加，不得藉故缺席或任意脫隊。 

十二、本實施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主辦機關(構)隨時補充之。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高雄市左營戶政事務所辦理 

「四月舊城‧時光戀曲」單身聯誼活動報名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報名日期：112年    月   日 

姓名： 身分證字號： 

請張貼最近半年內 

彩色半身照或大頭照 

性別：□女 □男 出生日期：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學歷：□博士 □碩士 □大學 □專科 □其他 飲食：葷□素□ 

服務機關： 現任職稱： 

聯絡電話：（公）      （家）           手機： 

E-MAIL： 

緊急連絡人:           關係：      連絡電話: 

1.本人已明確了解備註欄所告知之個資蒐集、處理及利用之相關事項，同意提供本表之個資於辦理

本活動之相關機關，並同意該等機關依備註欄之說明處理及利用此等個資。 

2.活動期間拍攝之照片及影片提供主辦機關作為宣傳本活動使用。 

3.本人同意承辦機關查證本人之婚姻狀態。 

4.本人已詳閱了解並同意遵守本活動各項規定及注意事項。   本人簽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備註： 

1.本報名表之個人資料之蒐集、處理及利用，係作為保險及活動聯繫等與本活動相關事項之用。由

主辦機關依相關法令規定妥善保存保密。 

2.本資料由主辦機關妥善保存保密。為確保參加者之權益，報名人員應保證其婚姻狀態為未婚，並同

意主辦機關查證其婚姻狀態。 

3.繳費方式：通知錄取後，經主辦機關通知以滙款方式繳交。 

4.錄取繳費後如有特殊原因(家逢變故、緊急重大手術等不可抗力之因素)無法參加，於活動日 3天

前(不含活動日)告知主辦機關並提出證明者，方得予全額退費。其他因素不克參加活動者於活動

日前告知主辧單位者，不予退費。 

5.本活動若遇重大因素而導致無法如期辦理時，將擇期舉辦或停止辦理，若擇期舉辦，正式辦理前

如需退費，依本活動簡章第七點辦理退費，如停止辦理，則退還參加人員所繳之活動費用。 

附件 1 



國民身分證正面 國民身分證反面 

 

 


